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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范围涉及全国25个省
（市、自治区），受骗老人6万余
名，涉案金额高达600余万元。
日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联合挂牌督办的一起河南省
特大养老诈骗案尘埃落定。

店庆活动全是套路

2019年，尚某某与张某某
合伙成立了一家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但因经营不善亏损停业。
2020年8月，二人合谋通过电
话推销假驼奶粉回笼资金。同
年9月，尚某某租赁好场地，一
系列诈骗活动就此开场。

尚某某将目标锁定在老
年人身上，利用他们信息闭塞、
重视身体健康的心理，精心设
计了销售“话术”。

“大爷，您好，我们在做周
年庆活动，为了感恩回馈新老
客户，仅需130元就可以获得
价值1680元的6大桶益生菌
高钙驼奶粉。这款奶粉具有提
高免疫力和睡眠质量、养心养
胃等功效，效果可好了！”他们
招募的话务员在接受简单培训
后，每天要拨打上百通电话。但
实际上，这些驼奶粉只是每桶
成本约4元钱的固体饮料，毫
无驼奶成分。

为了获取更大利益，尚某
某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义

高薪招募话务员70余人，同时
在河南省郑州市、许昌市、漯河
市源汇区和郾城区增设4个犯
罪窝点。

引导侦查固定证据

2021年5月，公安机关接
到该公司员工举报，对该案立
案侦查。由于涉案人员众多，在
案件侦查阶段，源汇区检察院
迅速组成专案组依法介入引导
侦查。承办检察官金琳琳发现，
该案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的特
点。由于参与购买个人信息、拨
打电话、仓管等人员分属不同
办公点，彼此之间无直接往来，
导致涉案信息数量和非法获利
金额难以确定。

对此，该院引导公安机关
扣押作案电脑200余台、手机
200余部，并调取分析服务器数
据库信息、快递公司寄件实名
制登记信息，最终查明该犯罪
团伙成员84人，被害人6万余
人，涉案金额644.9万元，被害
人遍布25个省市。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出
售商品的价格与实际成本差距
过大，话务员宣称驼奶粉能够
治病，而实际销售的是不含驼
奶成分的固体饮料。同时，根据
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被害人陈
述、聊天记录等信息，可以明确

犯罪嫌疑人采用固定销售‘话
术’‘剧本’等手法诱骗被害人
购买，且电话无法回拨，不提供
任何售后服务，足以认定犯罪
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
为涉嫌诈骗罪。”金琳琳说。

分类分层处理追赃挽损

检察院根据涉案人员参
与犯罪时间长短、主观认知程
度、违法所得数额、是否退赃退
赔、是否认罪认罚等情况，实施
分层分类处理，合理提出量刑
建议，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2022年3月至2023年10
月，源汇区检察院陆续以尚某
某、张某某等19人涉嫌诈骗
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源
汇区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
判决后，尚某某等4人上诉，二
审法院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
人尚某某、张某某等有期徒刑
十二年至一年不等，各并处罚
金42万元至3000元不等。

2024年10月至12月，源
汇区检察院陆续对剩余65名
犯罪情节轻微的话务员依法作
出不起诉处理，并根据行刑反
向衔接机制，于2024年12月
依法向公安机关送达检察意见
书，建议对65人给予行政处罚，
目前正在处理中。（检察日报）

花130元就能获得1680元的驼奶粉？
养老骗局败露，19人获刑，65人被行政处罚

不法分子在鸡肉干中加入
“牛肉膏”“牛肉粉”，调制加工、重
新包装后成为色香味俱全的“牛
肉干”，通过团购平台销往全国多
地，销售金额190余万元。3月12
日，经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判处史某有期徒刑八
年，并处罚金140万元；判处郑某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60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
处罚金20万元。

小作坊里的
可疑牛肉干

2023年8月1日，家住镇江
市润州区的于大爷如往日一般
在小区附近溜达。不经意间，他
瞧见街边一家平时大门紧锁的
门面房竟敞开着，于大爷好奇心
使然便走了进去。店里，几位上
了年纪的妇女正坐在操作台前，
徒手把黑乎乎的肉干称好重量，
装进印着“牛肉干”字样的包装
袋里。“你干什么的？”其中一位
妇女看到于大爷进来，开口问
道。“这‘牛肉干’卖吗？”“45元一
袋。”于大爷买了一袋“牛肉干”，
走出了店门。

然而，回想起店里简陋脏乱
的环境、随意堆放的食品包装，还
有未穿戴卫生防护用品的工人，
于大爷心里又犯起了嘀咕。回到
家，他尝了尝买的“牛肉干”，虽然
香味很浓，但肉质软塌没有嚼劲，

不像是牛肉干的样子。于大爷觉
得这事不简单，自己很可能是买
到了假冒伪劣产品。

8月2日，于大爷向公安机
关报了案。经鉴定，于大爷买到的

“牛肉干”检出鸡肉成分，未检出
牛肉成分。经过前期立案侦查，
2023年12月12日，公安机关联
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该门面
房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查获鸡
肉干300余箱，罐装“牛肉干”70
余箱，另有袋装“牛肉干”、包装
盒、产品标签若干。经抽样检测，
现场查获的“牛肉干”所用原材料
均为鸡肉。随后，该店面负责人史
某被带回公安机关接受讯问。

随后，通过对史某的聊天记
录、转账凭证的梳理分析，民警
顺藤摸瓜，找到了该批问题牛肉
干的供货商郑某及分销商陈某。
2023年12月、2024年1月，郑
某、陈某相继落网。

鸡肉干加添加剂
变成“牛肉干”

2022年9月，在镇江从事食
品批发生意的史某偶然从同行
处得知，市场上有人用鸡肉干冒
充牛肉干销售，利润巨大。在利益
的驱使下，史某联系到自己长期
合作商——福建省漳州市的供
货商郑某。史某询问郑某能否把
鸡肉干加工成牛肉干的外观和
口感，并给郑某寄送了一份他买
到的“样品”。字里行间郑某隐约
觉得史某是想把鸡肉干卖出牛

肉干的价，但史某既是自己的大
客户，又是自己的朋友。于是，郑
某在拿到“样品”后就开始调味，
往鸡肉里加入牛肉膏、牛肉粉等
添加剂，使加工出来的鸡肉干具
有牛肉干的“风味”。史某试吃后
对郑某生产的“牛肉干”十分满
意，让郑某为自己批量供货。

与此同时，史某在镇江租了
一间店面作为“牛肉干”的二次包
装车间，招聘了工人，将他从郑某
处采购回来的“特制”鸡肉干拆
包、称重、分装进标有“牛肉干”字
样的包装罐、包装袋，再用机器封
口。为了以假乱真，史某编造了杭
州某食品公司和某电子商务公
司作为“牛肉干”的出品商和销售
商，并套用了网上公开的食品公
司生产许可证编号，自己设计、打
印了包装说明书和标签。

“牛肉干”通过团购平台
销往多省市

货源有了、包装好了，接下
来就是打开市场。虽然自己的公
司有食品经营执照，但史某担心
如果直接在店面销售，周边都是
熟悉的居民，一旦发现“牛肉干”
有问题，很容易“惹上麻烦”。于
是，他联系了一些团购平台负责
人，推荐自己销售的“牛肉干”，
其中就包括镇江本地某团购平
台负责人陈某。

“一开始他（史某）说是为了
清库存所以价格便宜，但是长期
以这么低的价格供货，我觉得牛

肉干的用料可能有问题。”虽然起
过疑心，但史某销售的这款“牛肉
干”价格低、销量高，陈某觉得自
己没理由“有钱不赚”。后来，陆续
有其他团购平台负责人跟陈某
联系，想要销售这款牛肉干。于是
陈某告诉史某，自己在团购平台
圈子里人脉很广，可以帮史某拓
宽牛肉干的销售渠道。为了表示
感谢，史某允诺给陈某每罐“牛肉
干”1元至2元不等的回扣。

经查，2022年9月至2023
年11月间，史某将郑某按其要
求生产的假牛肉干销往常州、上
海等多地分销商，由分销商通过
团购平台进行二次销售，销售金
额合计192万余元。陈某通过其
运营的镇江某团购平台销售假
牛肉干16万余元，并为史某在
南京、武汉、南昌等地团购平台
介绍销售假牛肉干73万余元，
收取回扣7万余元。

守护食品安全
不“止”办案

2024年4月18日，该案被
移送至润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4年6月，江苏省检察院将该
案列入“检护质量安全2024”专
项行动督办案件。

围绕团购平台负责人和受
雇工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检察
机关督促公安机关补充讯问笔
录、调阅聊天记录和银行交易流
水后查明，陈某为收取回扣费知
假售假，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

对于其他团购平台负责人，仅从
“牛肉干”进货价格低廉难以认
定其主观明知销售伪劣产品，而
受雇工人多为70岁以上高龄老
人，文化水平较低，仅提供一般
性劳务活动，领取每小时10元
的报酬，对制售假劣产品并不知
情，依法不予追究法律责任。

2024年8月14日，检察机
关以史某、郑某涉嫌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陈某涉嫌销售伪劣
产品罪对三人依法提起公诉。
2025年3月12日，法院经审理，
作出上述判决。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社区团
购、网络营销等新业态下食品安
全监管漏洞，检察机关主动对接
市场监管部门，查阅辖区社区团
购平台登记、备案名录，了解平
台运营情况，制发风险提示函
10余份，督促平台依法规范运
营。同时，与市场监管局召开联
席会议，研究新业态食品安全问
题，推动开展团购类经营活动专
项整治行动，聚焦无证经营、掺
杂掺假、虚假宣传等问题深入摸
排，发现问题线索8条，立案办
理公益诉讼案件6件，约谈头部
商家3家。“接下来，我们准备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大对辖区
内食品加工、零售企业的执法检
查，尤其对于通过团购平台销售
的各种零食类食品，要建立从食
品原料到销售终端的全流程监
管。”承办检察官说。（检察日报）

江苏镇江鸡肉干“包装”成牛肉干投放团购平台——

起底新业态下伪劣产品制售利益链条

为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的
法治意识，推进法治宣传教育
走深走实，近日，枣强县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赵志国带领
未检干警走进枣强中学，开展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进校园
活动。枣强中学党委书记张新
忠、校长姜永瑞及枣强中学党
委其他领导出席活动，枣强中
学1000余名高一学生参加活
动。

在法治讲座中，赵志国先
从检察职能和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两方面进行讲解，引导同学
们树立法律信仰，深植法律种
子。随后结合办案实际，为同学

们讲授了“什么是不良行为和
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容易
触犯的罪名”“如何远离违法犯
罪”等知识要点，并通过现场互
动，促使学生们更加深入地学
习法律知识，进一步引导学生
们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良好意识，远离违法犯罪。

此次活动不仅让法治观念
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还增强
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今后，
枣强县检察院将持续开展此类
活动，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助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法治环
境。 （枣强检察院）

法治春风进校园 检察护航青春行

法治主题讲座现场。


